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培育方案

为进一步加大国家社科基金的培育力度，经学校人文振兴计划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拟对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培育如下：
1、设立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培育专项经费，共计15万元。项目设在科学研究院，鼓励各单位邀请校内外知名学者进行项目论证，科研院将根据各单位近三年的立项情况及邀请专家情况从培育经费中酌情进行开支。
2、针对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经学院、学校审核通过，以学校报出为准，每报出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奖励项目负责人2000元，报出一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奖励项目负责人1000元，奖励以绩效的形式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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